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沪02刑终359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峥嵘，男，1984年12月13日出生，户籍在江苏省海门市。

　　辩护人林子云，上海市震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峥嵘犯故意

伤害罪一案，于2021年2月7日作出(2020)沪0110刑初142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峥嵘

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黄峥嵘，听取上海市法

律援助中心为黄峥嵘指派的辩护人林子云的书面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

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根据证人徐某、韩某某、马某某、高某1、张某某、高2、刘

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

接受证据清单》、监控视频；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上海市公安局验伤通知书、上海

长海医院急诊科《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书》《检

验报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物证鉴定所《鉴定书》；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公安机关《受案登记表》《工作情况》《行政处

罚决定书》；被告人黄峥嵘的供述等证据判决认定，2020年7月24日凌晨，被告人黄峥

嵘在本市杨浦区安波路XXX号智尚酒店上班时带朋友到客房饮酒，当日3时许离开酒店

至附近烧烤摊，5时30分许被他人背回酒店后在2楼大堂沙发睡觉，8时18分许被叫醒后

在酒店滋事，砸坏花盆、对讲机，后被赶出酒店。8时40分许，黄峥嵘至酒店对面安波

路XXX号修车摊附近，推倒停在路边的自行车，滋扰与徐福根(84岁)聊天的路人，路人

与徐福根见状先后离开，黄峥嵘跟随并滋扰徐福根，徐福根退避，黄峥嵘继续滋扰，在

修车摊前突然加速冲向徐福根将徐击倒在地，又拳击徐福根。徐福根被送至长海医院抢

救，因抢救无效于次日10时许死亡。被告人黄峥嵘于案发后被群众控制，民警到场后将

其口头传唤至公安机关。经鉴定，徐福根符合生前头部与钝性物体作用致颅脑损伤而死

亡；被告人黄峥嵘实施违法犯罪时处于(普通)醉酒状态，在本案中应评定为具有完全刑

事责任能力、有受审能力。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峥嵘醉酒后无故滋事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

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黄峥嵘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十八条第四款、第

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对被告人黄峥嵘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

权利四年。

　　上诉人黄峥嵘上诉称，其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非故意伤害罪，且被害人存有

一定过错，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

　　黄峥嵘的辩护人提出，黄峥嵘系酒后激情犯罪，且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原判量刑



过重，请求对黄峥嵘从轻处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决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峥嵘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

害罪。经查，根据现场监控视频、证人马某某等人的证言等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黄峥

嵘采用暴力手段将被害人徐福根击倒在地，并拳击徐福根，致徐福根因颅脑损伤而死亡

的犯罪事实，黄峥嵘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原审法院结合本案的犯罪事实、危害后果

，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等所作量刑，并无不当。上诉人黄峥嵘关于其不应认定为故意伤

害罪以及原判量刑过重等辩解，不能成立。对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

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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